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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

昆明市园林绿化局 昆明市环境保护局 昆明市公安局

公告 第 1 号

为加强公园噪声污染防治，创造安静舒适的游览环境，《昆

明市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》已经昆明市园林绿化局、

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和昆明市公安局共同签署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

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昆明市园林绿化局

昆明市环境保护局

昆明市公安局

2010 年 9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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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公园噪声污染防治，创造安静舒适的游览环

境，保护游客身心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

治法》、《昆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园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，具有游览、

观赏、休憩、开展科学文化活动及防灾避难等功能，有较完善的

设施和良好的绿化环境，向公众开放的场所。包括：综合公园、

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、带状公园和面积大于 0.5 公顷的街旁绿地

等。

本办法所称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是指在公园范围内从事娱乐、

健身、宣传、经营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干扰游客游览环境及公园

周围环境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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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，是指所产生的社会生活

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城市环境噪声排放标准，并干扰他人正常生

活、工作和学习的声音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向公园及其周围环境排放社会生

活噪声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公园内使用高音喇叭或

者其他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方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。

第五条 机动车辆进入公园禁止鸣喇叭。

第六条 在公园内从事娱乐、健身、宣传、经营等活动产生

噪声应当符合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标准，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。

政府部门、公园管理机构利用公园场地组织的公益性活动除外。

第七条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

监督管理，公安部门具体负责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日常

监督管理；园林绿化部门协助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公园社会生活噪

声污染防治工作。

第八条 公园管理机构应当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公

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防治，主要负责下列工作：

（一）采取有效措施，使公园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、省、市

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；

（二）组织人员在园区内日常巡逻，对噪声污染行为进行劝

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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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及时处理或者上报噪声污染行为的举报和投诉；

（四）在公园服务中心、广场等游客集散区域设置宣传栏，

宣传有关公园社会生活噪声防治的法律法规；

（五）在公园游览、观赏、娱乐、健身、休憩等区域设置明

显标志标牌，提示游客自觉减少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；

（六）公布举报、投诉、监督电话；

（七）其他依法应当承担的职责。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造成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

行为，可以劝阻、举报或者投诉。

第十条 违反规定，造成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，由公安

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起施行。


	昆明市公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

